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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

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13 日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

的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2015年 12月 23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为 9人，实际参加表

决的董事 9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逐项表决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综合考虑近期公司的实际情况和资本市场现状，为确保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顺利进行，董事会对第八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许锡忠、张欣、许泽伟、杨晓凭在本议案表决过程中已回避表决，由

5名非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内容逐项进行了表决。

调整所涉及的具体事项如下：

（一）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原方案：

本次发行的对象为不超过九名特定投资者，发行对象为自然人许锡忠、陈庚发及深圳市华昊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前海佳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富荣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深圳海之门休闲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前海世嘉方盛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深圳蒙商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所有发行对象均按相同价格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调整后方案：

本次发行的对象为不超过八名特定投资者，发行对象为自然人许锡忠、陈庚发及深圳市华昊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前海佳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前海富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海之门休闲

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前海世嘉方盛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深圳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发行对

象均按相同价格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定价原则

原方案为：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价格为 5.96元 / 股，不低于

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

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不低于 5.96元 /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

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调整后方案：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因公司经 2014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了利润分配方案，属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 5.95 元 /

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

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发行数量

原方案：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51,006.71万股。 其中，许锡忠认购股份数不超过 13,506.71 万股，陈庚发认购股份

数不超过 4,000.00万股，深圳市华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股份数不超过 5,000.00 万股，深圳市前海

佳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股份数不超过 10,500.00 万股，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股份数不超过 4,

500.00万股，深圳市前海富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认购股份数不超过 4,500.00万股，深圳海之门休闲体育发展有限

公司认购股份数不超过 4,000.00万股， 深圳前海世嘉方盛基金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认购股份数不超过 2,

000.00万股，深圳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股份数不超过 3,000.00万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

股票的数量及各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数将进行相应调整。

调整后方案：

公司经 2014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了利润分配方案，属除息事项，同时，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不再参

与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基于上述，本次发行股票数量调整为不超过 43,025.2097万股，其中，许锡忠认购股份数

不超过 13,529.4117万股，陈庚发认购股份数不超过 2,811.5779万股，深圳市华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

购股份数不超过 5,008.4033万股，深圳市前海佳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股份数不超过 10,517.6470 万股，

深圳市前海富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认购股份数不超过 3,163.0252 万股，深圳海之门休闲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认购

股份数不超过 3,584.3137万股，深圳前海世嘉方盛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股份数不超过 1,405.7889 万

股，深圳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股份数不超过 3,005.0420万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

股票的数量及各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数将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募集资金的金额和用途

原方案：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04,000万元（含发行费用），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

万元

）

1

收购恒波股份

100%

股权

217,000

2

补充三峡新材流动资金

39,000

3

补充恒波股份流动资金

48,000

合计

304,000

截至目前，深圳市恒波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波股份” )的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进行中，待审

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公司董事会将就募集资金运用金额予以进一步审议。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实际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 少于上述投资项目需投入的募集资金数

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

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调整后方案：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56,000万元（含发行费用），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

万元

)

1

收购恒波股份

100%

股权

217,000

2

补充三峡新材流动资金

39,000

合计

256,000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 如实际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上述投资项目需投入的募集资金数额，公

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

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本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进行了认真的事前核查，出具了事前认可函并发表

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实施，且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第二次修订版）的议案》

因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方案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案进

行了第二次修订。

《2015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第二次修订版）》的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n.cn）。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许锡忠、张欣、许泽伟、杨晓凭在本议案表决过程中已回避表决，5

名非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报告（第二次修订版）>的议案》

因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方案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运用的可行性报告进行了第二次修订。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报告（第二次修订版）》的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9名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特定投资者分别签署 <股份认购协议的终止协议 >和 <股份认购协议的补充协

议之二 >的议案》

因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方案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公司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原发行对象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的终止协议》、与陈赓发等发行对象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的补

充协议之二》。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许锡忠、张欣、许泽伟、杨晓凭回避了表决，5 名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

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2月 23日

证券代码：600293� � � �股票简称：三峡新材 编号：临 2015-090号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

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13 日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

的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2015年 12月 23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为 3人，实际参加表

决的董事 3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经逐项表决，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综合考虑近期公司的实际情况和资本市场的最新变化，为确保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顺利进行，监事

会对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监事陈庚涌在本议案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由 2 名非关联监事对本议

案内容进行了逐项表决。

逐项表决结果如下：

（一）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原方案：

本次发行的对象为不超过九名特定投资者，发行对象为自然人许锡忠、陈庚发及深圳市华昊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前海佳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富荣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深圳海之门休闲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前海世嘉方盛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深圳蒙商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所有发行对象均按相同价格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调整后方案：

本次发行的对象为不超过八名特定投资者，发行对象为自然人许锡忠、陈庚发及深圳市华昊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前海佳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前海富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海之门休闲

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前海世嘉方盛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深圳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发行对

象均按相同价格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定价原则

原方案为：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价格为 5.96元 / 股，不低于

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

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不低于 5.96元 /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

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调整后方案：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因公司经 2014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了利润分配方案，属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 5.95 元 /

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

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发行数量

原方案：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51,006.71万股。 其中，许锡忠认购股份数不超过 13,506.71 万股，陈庚发认购股份

数不超过 4,000.00万股，深圳市华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股份数不超过 5,000.00 万股，深圳市前海

佳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股份数不超过 10,500.00 万股，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股份数不超过 4,

500.00万股，深圳市前海富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认购股份数不超过 4,500.00万股，深圳海之门休闲体育发展有限

公司认购股份数不超过 4,000.00万股， 深圳前海世嘉方盛基金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认购股份数不超过 2,

000.00万股，深圳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股份数不超过 3,000.00万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

股票的数量及各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数将进行相应调整。

调整后方案：

公司经 2014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了利润分配方案，属除息事项，同时，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不再参

与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基于上述，本次发行股票数量调整为不超过 43,025.2097万股，其中，许锡忠认购股份数

不超过 13,529.4117万股，陈庚发认购股份数不超过 2,811.5779万股，深圳市华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

购股份数不超过 5,008.4033万股，深圳市前海佳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股份数不超过 10,517.6470 万股，

深圳市前海富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认购股份数不超过 3,163.0252 万股，深圳海之门休闲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认购

股份数不超过 3,584.3137万股，深圳前海世嘉方盛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股份数不超过 1,405.7889 万

股，深圳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股份数不超过 3,005.0420万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

股票的数量及各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数将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募集资金的金额和用途

原方案：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04,000万元（含发行费用），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

万元

）

1

收购恒波股份

100%

股权

217,000

2

补充三峡新材流动资金

39,000

3

补充恒波股份流动资金

48,000

合计

304,000

截至目前，深圳市恒波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波股份” )的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进行中，待审

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公司董事会将就募集资金运用金额予以进一步审议。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实际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 少于上述投资项目需投入的募集资金数

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

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调整后方案：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56,000万元（含发行费用），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

万元

)

1

收购恒波股份

100%

股权

217,000

2

补充三峡新材流动资金

39,000

合计

256,000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 如实际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上述投资项目需投入的募集资金数额，公

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

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本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进行了认真的事前核查，出具了事前认可函并发表

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实施，且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第二次修订版）的议案》

因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方案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案进

行了第二次修订。

《2015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第二次修订版）》的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n.cn）。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监事陈庚涌在本议案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由 2 名非关联监事对本议

案内容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报告（第二次修订版）>的议案》

因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方案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运用的可行性报告进行了第二次修订。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报告（第二次修订版）》的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3名监事对本议案内容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特定投资者分别签署 <股份认购协议的终止协议 >和 <股份认购协议的补充协

议之二 >的议案》

因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方案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公司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原发行对象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的终止协议》、与陈庚发等发行对象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的补

充协议之二》。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监事陈庚涌在本议案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由 2 名非关联监事对本议

案内容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 12月 23日

证券代码：600293� � � �股票简称：三峡新材 编号：临 2015-091号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

补充修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

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1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2068 号）（以下简称“《反

馈意见》” ），中国证监会要求在 30�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审查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及保荐机构收到反馈意见后，立即组织其他中介机构就反馈意见所列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落实和逐项核

查，为切实稳妥做好反馈意见回复工作，经与各中介机构审慎协商，公司于 2015年 11月 10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

了《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反馈意见延期回复的申请》，将回复时间延期至 2015

年 12月 11日前。 2015年 12月 9日，公司根据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了公开披露，并按要求及时向中国证监

会报送了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根据公司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通过，公司对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发行股票数量、募集资金金额和用途进行了调整。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调整

情况及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公司及各中介机构修订了反馈意见回复的相关材料，现根据要求对相关文件进行公

开披露，相关内容刊登在上海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将按照要求将相关文件及时报送中国证监会。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2月 23日

证券代码：600293� � � �股票简称：三峡新材 编号：临 2015-092号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

有关问题补充披露内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

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5年 10月 1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2068�号）(以下简称“反馈

意见” )。 公司与各中介机构认真研究和落实了反馈意见的要求，并公开披露了关于反馈意见的回复（修订稿），

现就需要进一步补充披露的内容公告如下：

（为使本次公告表述更为清晰，下文采用的简称或术语与《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非公开

发行 A�股股票预案》及《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尽职

调查报告》一致。 ）

一、恒波股份子公司股权结构和历史沿革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恒波股份共拥有 18家控股子公司，各子公司的股权结构及历史沿革如下：

（一）深圳市中恒国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国信” ）

1、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中恒国信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注册号

：

440301104214524

法定代表人

：

张英铎

法定住所

：

深圳市罗湖区文锦北路洪湖二街

50

号新南滨大楼三楼

302

号

注册资本

：

5,000

万元

成立时间

：

2009

年

8

月

13

日

经营范围

：

通讯产品

、

数码产品及配件的技术开发

、

维修

（

仅限为客户提供上门服务

）

与购销

；

家用电器的

销售及其它国内贸易

，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

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

网络技术开发

；

网上销售通讯产品

、

数码产品

;

信息技术服务

、

文化创

意服务

、

研发和技术服务

、

物流辅助服务

、

鉴证咨询服务

。

2、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中恒国信为恒波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3、历史沿革

（1）2009年，设立

2009年 7月 17日，恒波股份签署《深圳市中恒国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章程》设立中恒国信，约定中恒国信

的注册资本为 500万元人民币，全部由恒波股份缴足。

2009年 8月 11日，深圳永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深永安验字[2009]56 号）验证：截至

2009年 8月 7日，中恒国信（筹）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500万元整，均以货币资金出资。

2009年 8月 13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中恒国信设立。

（2）2010年 5月，增资

2010年 5月 5日，中恒国信股东恒波股份同意中恒国信增资 1,500万元，新增加的注册资本由恒波股份以货

币现金方式缴付。

2010年 5月 5日，恒波股份就上述变更事项签署了新的《深圳市中恒国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章程》。

2010年 5月 18日，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深鹏所验字[2010]185 号）验证：截

至 2010年 5月 18日，中恒国信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1500万元，均以货币资金出资。

本次变更后，中恒国信注册资本为 2,000万元。2010年 5月 21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为中恒国信换发了

新的营业执照。

（3）2014年 4月，增资

2014年 4月 23日，中恒国信股东恒波股份同意中恒国信增资 3,000 万元，新增加的注册资本由恒波股份以

货币现金方式出资。

2014年 4月 23日，恒波股份就上述变更事项签署了新的《深圳市中恒国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章程》。

根据 2014年 5月 7日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沙头角支行确认的《银行询证函回函》，确认恒波股份已足额向

中恒国信缴纳 3,000万元人民币。

2014年 5月 8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为中恒国信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二）深圳市云客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客科技” ）

1、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云客科技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注册号

：

440301106117291

法定代表人

：

张英铎

法定住所

：

深圳市罗湖区洪湖二街

50

号

1

栋新南滨大楼

502

注册资本

：

?1,000

万元

成立时间

：

?2012

年

3

月

31

日

注册资本

：

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与销售

；

经济信息咨询

、

企业管理咨询

（

不含证券咨询

、

人才中介服务

、

培

训和其它限制项目

）；

游戏软件应用开发与销售

；

信息技术服务

；

广告业务

。

国内贸易

，

从事货物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

2、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云客科技为中恒国信的全资子公司，中恒国信为恒波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3、历史沿革

（1）2012年 3月，设立

2012年 3月 27日，中恒国信签署《深圳市云客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章程》设立云客科技，约定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人民币，全部由中恒国信缴足。

2012年 3月 26日，深圳天大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深天大验字[2012]92 号）验证：截至 2012

年 3 月 26 日，深圳市云客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筹）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100 万元整，均以货

币资金出资。

2012年 3月 31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云客科技核发了准予登记通知书，并核发了营业执照。

（2）2015年 9月，增资

2015年 8月 26日， 云客科技股东中恒国信同意云客科技增资 900 万元， 新增加的注册资本由中恒国信认

缴。

2015年 8月 26日，云客科技就上述变更事项签署了新的《深圳市云客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章程》。

2015年 9月 1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变更（备案）通知书（[2015]第 83682805 号）核准上述变更事

项。

2015年 10月 13日，上海银行深圳红岭支行出具《资信证明书》确认，中恒国信已向云客科技缴纳 900 万元

增资款。

本次变更后，云客科技注册资本为 1,000万元。

（三）深圳市恒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诺信息” ）

1、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中恒国信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注册号

：

440301104828445

法定代表人

：

张英铎

法定住所

：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福城桔塘社区下新塘

38

号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成立时间

：

?2010

年

7

月

22

日

经营范围

：

移动电话机

、

无线数据终端产品的研发及销售

；

投资管理

、

经济信息咨询

、

企业形象策划

（

不含股

票

、

债券

、

期货

、

基金投资及其它限制项目

）；

通信产品

、

数码产品与配件的销售

、

维修与维护

；

通

信设备

、

电子产品

、

计算机

、

办公自动化设备

、

计复机软硬的技术开发与销售

；

国内贸易

（

法律

、

行

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

投资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柜台出租

；

自有物业租赁

。

手机产品的研发

、

生产和销售

2、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恒诺信息为恒波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3、历史沿革

（1）2010年 7月，设立

2010年 7月 5日，恒波股份签署《深圳市恒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章程》设立深圳市恒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约定注册资本为 1,000万元人民币，全部由恒波股份缴足。

2010年 7月 19日，深圳永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深永安验字[2010]47 号）验证：截至

2010年 7月 15日，深圳市恒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筹）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1,000 万元整，均

以货币资金出资。

2010年 7月 22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深圳市恒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设立。

深圳市恒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时的唯一股东为恒波股份。

（2）名称变更

2015 年 9 月 15 日，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恒诺信息的公司名称由“深圳市恒诺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变更为“深圳市恒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自恒诺信息设立以来，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四）惠州市恒波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恒波” ）

1、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惠州恒波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注册号

：

441300000041273

法定代表人

：

詹国胜

法定住所

：

惠州市下铺路

10

号市政协宿舍综合楼第一层

注册资本

：

?200

万元

成立时间

：

?1999

年

5

月

5

日

经营范围

：

销售

：

通信设备

、

移动通讯终端设备

、

电子产品

、

机电产品

、

五金交电

、

化工产品

、（

危险品除外

）、

通讯产品

、

计算机

；

信息技术服务

；

维修

：

移动电话手机

、

无线寻呼机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2、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惠州恒波为恒波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3、历史沿革

（1）1999年 5月，设立

1999年 4月，詹国胜、詹齐兴、刘德逊签署《惠州市恒波通信有限公司章程》设立惠州恒波，约定注册资本为

100万元人民币，詹国胜、詹齐兴、刘德逊分别出资 10万元、30万元、60万元。

1999 年 4 月 29 日，惠州市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惠会验字[1999]第 109 号）验证：截至 1999 年 4

月 28 日，惠州市恒波通信有限公司（筹）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100 万元整，均以货币资金出

资。

1999年 5月 5日，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惠州恒波核发了营业执照。

惠州恒波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1

詹国胜

10 10

2

詹齐兴

30 30

3

刘德逊

60 60

合计

100 100

（2）2007年 4月，股权转让

2007年 4月 20日， 惠州恒波召开股东会会议， 决议同意詹国胜、 詹齐兴、 刘德逊分别将其所持惠州恒波

10%、30%、60%股权转让给恒波有限。

2007年 4月 20日，詹国胜、詹齐兴、刘德逊分别与恒波有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詹国胜、詹齐兴、刘德

逊分别将其持有的惠州恒波 10%、30%、60%的股权转让给恒波有限。

本次变更后，惠州恒波的唯一股东为恒波有限。

恒波有限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后，惠州恒波唯一股东相应变更为恒波股份，并已作了工商变更登记。

（3）2008年 4月，增资

2008年 4月 25日，惠州恒波股东恒波股份同意惠州恒波增加注册资本 100 万元，增加的注册资本全部由恒

波股份以货币现金方式缴付。

2008年 4月 25日，恒波股份就上述变更事项签署了新的《惠州市恒波通信有限公司章程》。

2008年 5月 5日，惠州市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东会验字[2008]第 849 号）验证：截

至 2008年 5月 5日，惠州恒波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100万元整，均以货币资金出资。

2008年 5月，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为惠州恒波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惠州恒波的注册资本为 200万元，唯一股东为恒波股份。

（五）河源市恒波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源恒波” ）

1、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河源恒波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注册号

：

441600000006994

法定代表人

：

詹国胜

法定住所

：

河源市翔丰商业广场旺角女人街

注册资本

：

150

万元

成立时间

：

2004

年

4

月

16

日

经营范围

：

通信产品

、

数码产品的销售和维修维护

；

国内商业

（

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

）；

兴办实业

（

具体项

目另行审批

）；

通信

、

电子产品

、

办公自动化设备及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

，

信息技术服务

。

2、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河源恒波为恒波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3、历史沿革

（1）2004年 4月，设立

2004年 4月，刘德逊、詹国胜署《河源市恒波发展有限公司章程》设立河源恒波，约定注册资本为 50 万元人

民币，刘德逊、詹国胜分别出资 45万元、5万元。

2004年 4月 15日，河源市东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河东会验字 [2004]105 号）验证：

截至 2004年 4月 13日，河源市恒波发展有限公司（筹）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50万元整，均以

货币资金出资。

2004年 4月 16日，河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河源恒波核发了营业执照。

河源恒波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1

刘德逊

45 90

2

詹国胜

5 10

合计

50 100

（2）2007年 4月，股权转让

2007年 4月 20 日，河源恒波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同意刘德逊、詹国胜分别将其所持有河源恒波 90%、10%

的股权转让给恒波有限。

2007年 4月 20日，刘德逊、詹国胜分别与恒波有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刘德逊、詹国胜分别将其持有

的河源恒波 90%、10%的股权转让给恒波有限。

2007年 5月 18日，河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河源恒波的上述变更。

本次变更后，河源恒波的唯一股东为恒波有限。

恒波有限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后，河源恒波唯一股东相应变更为恒波股份，并已作了工商变更登记。

（3）2008年 5月，增资

2008年 5月 15日，河源恒波的股东恒波股份同意河源恒波增加注册资本 100 万元，增加的注册资本全部由

恒波股份以货币现金方式缴付。

2008年 5月，恒波股份就上述变更事项签署了新的《河源市恒波发展有限公司章程》。

2008 年 5 月 26 日，广州海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海会验[2008]K015 号）验证：截至

2008年 5月 22日，河源恒波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100万元整，均以货币资金出资。

2008年 6月 6日，河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为河源恒波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河源恒波的注册资本为 150万元。

（六）梅州市恒波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州恒波” ）

1、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梅州恒波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注册号

：

441400000002806

法定代表人

：

詹齐兴

法定住所

：

梅州市五洲路

（

顺梅商业城

A

栋商住楼首层

7-8

号

）

注册资本

：

300

万元

成立时间

：

2005

年

10

月

24

日

经营范围

：

购销

、

维护

、

维修

：

通信

、

数码产品

，

国内批发零售业

，

投资实业

，

研发

、

服务

：

通信设备

、

电子产

品

、

计算机

、

办公自动化设备

、

信息技术

、

文化创意

，

物流辅助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2、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梅州恒波为恒波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3、历史沿革

（1）2005年 10月，设立

2005年 10月 18日，深圳市恒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詹齐兴签署《梅州市恒波商业有限公司章程》设立梅

州恒波，约定注册资本为 100万元人民币，深圳市恒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詹齐兴分别出资 80万元、20万元。

2005 年 10 月 19 日，梅州市恒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恒泰会所验字[2005]273 号）验

证：截至 2005 年 10 月 19 日，梅州市恒波商业有限公司（筹）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100 万元

整，均以货币资金出资。

2005年 10月 24日，梅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梅州恒波核发了营业执照。

梅州恒波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1

深圳市恒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0 80

2

詹齐兴

20 20

合计

100 100

（2）2007年 4月，股权转让

2007年 4月 20日，梅州恒波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同意深圳市恒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詹齐兴分别将其持

有的梅州恒波 80%、20%股权转让给恒波有限。

2007年 4月 20日，深圳市恒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詹齐兴分别与恒波有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将

深圳市恒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詹齐兴分别将其持有的梅州恒波 80%、20%股权转让给恒波有限。

2007年 4月 20日，恒波有限就上述变更事项签署了新的《梅州市恒波商业有限公司章程》，并相应作了工

商变更登记。

本次变更后，梅州恒波的唯一股东为恒波有限。

恒波有限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后，梅州恒波唯一股东相应变更为恒波股份，并已作了工商变更登记。

（3）2008年 4月，增资

2008年 4月 15日，梅州恒波股东恒波股份同意增加梅州恒波注册资本 200 万元，增加的注册资本全部由恒

波股份以货币现金方式缴付。

2008年 5月 19日，梅州市恒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恒泰会所验字[2008]123 号）验证：

截至 2008年 5月 19日，梅州恒波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200万元整，均以货币资金出资。

2008年 5月 22日，梅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为梅州恒波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梅州恒波的注册资本为 300万元。

（七）江门市恒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门恒波” ）

1、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江门恒波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注册号

：

440703000160836

法定代表人

：

张英铎

法定住所

：

江门市蓬江区发展大道江门万达广场第

6

幢

1

层

114

室

注册资本

：

100

万元

成立时间

：

2015

年

2

月

12

日

经营范围

：

网络技术开发

；

文化活动策划

；

企业管理咨询

，

企业信息咨询

；

市场营销策划

；

网站设计

；

计算

机软硬件

、

电子产品

、

数码产品

、

通信产品

（

无线电发射设备除外

）

的研发与销售

；

销售

：

家用电

器

、

电子产品

；

设计

、

制作

、

代理

：

广告

；

信息技术服务

（

不含互联网信息服务

）；

文化创意策划服

务

；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2、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江门恒波为恒波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3、历史沿革

2015年 1月 30日，恒波股份签署《江门市恒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章程》设立江门恒波，约定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人民币，全部由恒波股份认缴。

2015年 2月 12日，江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江门恒波核发了营业执照。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出具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确认，截至 2015年 7月 30日，恒波股份已足额缴纳 100 万元至

江门恒波账户。

江门恒波设立以来，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八）湛江市恒波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湛江恒波” ）

1、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湛江恒波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注册号

：

440803000003948

法定代表人

：

张英铎

法定住所

：

湛江市霞山区人民大道

46

号

（

市十二小校门南侧第一间

）

注册资本

：

250

万元

成立时间

：

2003

年

9

月

19

日

经营范围

：

销售及维护

、

维修通讯设备

（

除无线电终端发射接收设备

）；

软硬件的技术开发

（

不含限制项

目

）；

电子产品

（

不含无线电发射及卫星通讯接收设备

）、

电子计算机

、

办公自动化设备

；

软件研

发和技术服务

，

信息技术服务

，

文化创意服务

；

代办广东移动

、

电信

、

联通委托业务

。 （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2、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湛江恒波为恒波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3、历史沿革

（1）2003年 9月，设立

2003年 9月 8日，詹国胜、詹齐兴签署《湛江市恒波通信有限公司章程》设立湛江恒波，约定注册资本为 50

万元人民币，詹国胜、詹齐兴分别出资 20万元、30万元。

2003年 9月 15日，湛江市中正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中正验字[2003]080号）验证：截至 2003 年 9

月 15 日，湛江市恒波通信有限公司（筹）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50 万元整，均以货币资金出

资。

2003年 9月 19日，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霞山分局向湛江恒波核发了营业执照。

湛江恒波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1

詹国胜

20 40

2

詹齐兴

30 60

合计

50 100

（2）2007年 4月，股权转让

2007年 4月 20 日，湛江恒波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同意詹国胜、詹齐兴将其分别持有的湛江恒波 40%、60%

股权转让给恒波有限。

2007年 4月 20日，恒波有限就上述变更事项签署了新的《湛江市恒波商业有限公司章程》，并相应作了工

商变更登记。

2007年 4月 28日，詹国胜、詹齐兴分别与恒波有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将其分别持有的湛江恒波

40%、60%股权转让给恒波有限。

本次变更后，湛江恒波的唯一股东为恒波有限。

恒波有限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后，湛江恒波唯一股东相应变更为恒波股份，并已作了工商变更登记。

（3）2008年 4月，增资

2008年 4月 15日，湛江恒波的股东恒波股份同意增加湛江恒波注册资本 200 万元，增加的注册资本全部由

恒波股份以货币现金方式缴付。

2008年 4月 21日，湛江市粤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湛市粤西会验字[2008]第 038 号）

验证：截至 2008年 4月 21日，湛江恒波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200 万元整，均以货币资金

出资。

本次变更后，湛江恒波的注册资本为 250万元。

（九）茂名市恒波通信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名恒波” ）

1、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茂名恒波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注册号

：

440900000006584

法定代表人

：

张英铎

法定住所

：

茂名市光华北路东侧

78

号一楼

注册资本

：

230

万元

成立时间

：

2003

年

9

月

29

日

经营范围

：

通信产品

、

数码产品的购销

、

维护及维修

；

销售

：

通信设备

、

电子产品

、

计算机

、

办公自动化设备

；

软硬件的技术开发

；

代办广东移动

、

电信

、

联通委托业务

。

信息技术服务

（

不含互联网信息服

务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2、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茂名恒波为恒波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3、历史沿革

（1）2003年 9月，设立

2003年 9月，詹国胜、詹齐兴签署《茂名市恒波通信器材有限公司章程》设立茂名恒波，约定注册资本为 30

万元人民币，詹国胜、詹齐兴分别出资 10万元、20万元。

2003年 9月 9日，茂名市油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茂油会所验字 [2003]第 154 号）验

证：截至 2003年 9月 12日，茂名市恒波通信器材有限公司（筹）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30 万元

整，均以货币资金出资。

2003年 9月 29日，茂名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茂名恒波核发了营业执照。

茂名恒波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1

詹国胜

10 33

2

詹齐兴

20 67

合计

30 100

（2）2007年 4月，股权转让

2007年 4月 20 日，茂名恒波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同意詹国胜、詹齐兴将其分别持有的茂名恒波 33%、67%

股权转让给恒波有限。

2007年 4月 20日，詹国胜、詹齐兴分别与恒波有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将其分别持有的茂名恒波

33%、67%股权转让给恒波有限。

2007年 4月 20日，恒波有限就上述变更事项签署了新的《茂名市恒波商业有限公司章程》，并相应作了工

商变更登记。

本次变更后，茂名恒波的唯一股东为恒波有限。

恒波有限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后，茂名恒波唯一股东相应变更为恒波股份，并已作了工商变更登记。

（3）2008年 4月，增资

2008年 4月 15日，茂名恒波股东恒波股份同意增加茂名恒波注册资本 200 万元，新增加的注册资本由恒波

股份以货币现金方式缴付。

2008年 5月 13日，茂名市油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茂油会所验字[2008]第 168 号）验

证：截至 2008 年 5 月 5 日，茂名恒波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200 万元整，均以货币资金出

资。

2008年 5月，茂名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为茂名恒波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茂名恒波的注册资本为 230万元。

（十）江苏中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中恒” ）

1、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江苏中恒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注册号

：

321300000054306

法定代表人

：

张英铎

法定住所

：

宿迁市软件与服务外包产业园水杉大道

1

号

注册资本

：

500

万元

成立时间

：

2013

年

11

月

26

日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

网上销售通信产品

（

无线电发射设

备除外

）、

数码产品及配件

；

通信产品

（

无线电发射设备除外

）、

数码产品及配件维护

、

维修

；

家用电器的销售

；

网络技术开发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2、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江苏中恒为恒波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3、历史沿革

2013年 11月 13日，恒波股份签署《江苏中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章程》设立江苏中恒，约定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人民币，全部由恒波股份认缴。

2013年 11月 26日，江苏省宿迁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江苏中恒核发了营业执照。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恒波股份未实际缴纳出资款。

江苏中恒设立以来，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十一）江苏恒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恒波” ）

1、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江苏恒波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注册号

：

321300000054322

法定代表人

：

张英铎

法定住所

：

宿迁市软件与服务外包产业园水杉大道

1

号

企业类型

：

2,000

万元

成立时间

：

2013

年

11

月

26

日

经营范围

：

网上销售通信产品

（

无线电发射设备除外

）、

数码产品及配件

；

通信产品

（

无线电发射设备

除外

）、

数码产品及配件维护

、

维修

；

计算机

、

电子产品

、

办公自动化设备

、

计算机软硬件技

术开发及销售

；

自有物业租赁

；

市场营销策划

；

企业形象策划

；

企业管理咨询

；

经济信息咨

询

；

家用电器销售

；

房地产中介服务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但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2、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江苏中恒为恒波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3、历史沿革

（1）2013年 11月，设立

2013年 11月 13日，恒波股份签署《江苏恒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章程》设立江苏恒波，约定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人民币，全部由恒波股份认缴。

2013年 11月 26日，江苏省宿迁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江苏恒波核发了营业执照。

根据江苏银行宿迁分行营业部出具的《银行询证函》确认，截至 2014年 6月 11日恒波股份已向江苏恒波足

额缴纳了 500万元出资款。

（2）2015年 5月，增资

2015年 5月 7日，江苏恒波的股东恒波股份同意江苏恒波增资 1,500万元，新增加的注册资本由恒波股份认

缴。

根据江苏银行宿迁分行营业部出具的《银行询证函》确认，截至 2015 年 6 月 15 日，恒波股份已足额向江苏

恒波缴纳了 1,500万元增资款。

本次变更后，江苏恒波的注册资本为 2,000万元。

（十二）深圳恒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波文化” ）

1、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恒波文化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注册号

：

440301111404547

法定代表人

：

张英铎

法定住所

：

深圳市罗湖区文锦北路洪湖二街

50

号新南滨大楼三楼

302

号

注册资本

：

100

万元

成立时间

：

2014

年

9

月

28

日

经营范围

：

企业营销策划

，

市场营销策划

，

礼仪策划

，

投资管理

，

企业管理咨询

，

商务信息咨询

，

企业形象策

划

；

计算机网络工程

，

图文制作

、

设计

、

发布

；

通信产品

、

数码产品及配件的购销和维护

、

维修

；

国

内商业

、

物资供销业

；

兴办实业

；

通信设备

、

电子产品

、

通信产品

、

计算机

、

办公自动化设备

、

软硬

件的技术开发及销售

；

柜台出租

；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家用电器的销售

；

网上从事电

子产品的销售

；

电信技术的研发和技术服务

；

信息技术服务

；

文化创意策划服务

。

普通货运

；

物

流辅助服务

。

2、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恒波文化为恒波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3、历史沿革

2014 年 9 月 10 日，恒波股份签署《深圳恒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章程》设立恒波文化，约定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人民币，全部由恒波股份认缴。

2014年 9月 28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恒波文化核发了营业执照。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恒波股份未实际缴纳出资款。

恒波文化设立以来，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十三）广州市恒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恒波” ）

1、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广州恒波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注册号

：

440106001232666

法定代表人

：

张英铎

法定住所

：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163

号

5L

注册资本

：

500

万元

成立时间

：

2015

年

6

月

12

日

经营范围

：

软件开发

;

货物进出口

（

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

技术进出口

；

通信设备零售

;

电子产品零售

;

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

；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

网络技术的研究

、

开发

；

计算机技术开发

、

技术服务

；

企业形象策划服务

；

商品零售贸易

（

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

电子产品批发

;

商品批发贸易

（

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

策划创意服务

;

商品信息咨询服务

；

市场营销策划服务

；

电子

、

通信

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

、

开发

；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

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

。

2、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广州恒波为恒波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3、历史沿革

2015年 5月 8日，恒波股份签署《广州市恒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章程》设立广州恒波，约定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人民币，全部由恒波股份认缴。

2015年 6月 12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广州恒波核发了营业执照。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恒波股份未实际缴纳出资款。

广州恒波设立以来，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十四）江苏恒易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易达” ）

1、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恒易达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注册号

：

321300000053238

法定代表人

：

张英铎

法定住所

：

宿迁市软件与服务外包产业园水杉大道

1

号知浩楼

401

室

注册资本

：

2,000

万元

成立时间

：

2013

年

10

月

17

日

经营范围

：

数码产品

、

电子计算机及配件

、

软件

、

通讯设备

、

电子产品的研发及技术咨询服务

，

企业管理

咨询服务

，

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

市场营销策划

，

企业形象策划

，

办公自动化设备

、

计算机软硬

件

、

家用电器销售

，

网上销售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

（

无线电发射设备除外

），

房屋租赁

，

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

）。

2、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恒易达为恒波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3、历史沿革

（1）2013年 10月，设立

2013年 10月 11日，恒波股份签署《江苏恒易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章程》设立江苏恒易达，约定注册资本为

500万元人民币，全部由恒波股份认缴。

2013年 10月 17日，江苏省宿迁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恒易达核发了营业执照。

根据江苏银行宿迁分行营业部出具的《银行询证函》确认，截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恒波股份已向恒易达足

额缴纳了 500万元出资款。

（2）2014年 10月，增资

2014年 10月 10日，恒易达股东恒波股份同意恒易达增资 1,500万元，新增加的注册资本由恒波股份认缴。

2014年 10月 15日，江苏省宿迁工商行政管理局为恒易达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根据江苏银行宿迁分行营业部出具的《银行询证函》确认，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恒波股份已先后向江苏

恒易达足额缴纳了总计 1,500万元增资款。

本次变更后，江苏恒易达的注册资本为 2000万元。

（十五）深圳市中移恒泰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网络” ）

1、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恒泰网络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注册号

：

440301112275591

法定代表人

：

张英铎

法定住所

：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文锦北路洪湖二街

50

号新南滨大楼三楼

302

号

注册资本

：

1,000

万元

成立时间

：

?2015

年

2

月

16

日

经营范围

：

信息技术开发与技术服务

；

通信产品

、

数码产品及配件的购销和上门维护

；

投资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

另行申报

）；

通信设备

、

电子产品

、

通信产品

、

计算机

、

办公自动化设备

、

软硬件的技术开发及销售

；

通

讯系统的系统集成

、

技术开发

、

技术服务

；

从事广告业务

（

法律

、

行政法规规定应进行广告经营审批登

记的

，

另行办理审批登记后方可经营

）；

移动电话终端设备

、

IP

电话设备

、

互联网设备及其零配件的

销售与出租

（

不得从事金融租赁

）；

自有物业租赁

；

企业形象策划

；

文化活动策划

；

经济信息咨询

（

不含

人才中介服务

、

证券

、

期货

、

保险

、

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项目

）；

房地产经纪

；

装卸搬运服务

；

家用电器

的销售

；

经营电子商务

（

企业经营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

，

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

）；

国内贸易

,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

目除外

）。 （

企业经营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

，

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

）

2、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恒泰网络为恒波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3、历史沿革

2015 年 2 月 15 日，恒波股份签署《深圳市中移恒泰网络有限公司章程》设立恒泰网络，约定注册资本为

1000万元人民币，全部由恒波股份认缴。

2015年 2月 16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恒泰网络核发了营业执照。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恒波股份未实际缴纳出资款。

恒泰网络设立以来，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十六）深圳市恒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波电商” ）

1、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恒波电商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注册号

：

440301113761579

法定代表人

：

张英铎

法定住所

：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文锦北路洪湖二街

50

号新南滨大楼三楼

302

号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成立时间

：

2015

年

8

月

26

日

经营范围

：

经营电子商务

；

通讯器材

、

家用电器

、

计算机

、

电子产品

、

通讯产品

、

通信产品

、

数码产

品及配件

、

智能硬件与智慧家居设备的购销

、

安装和维修服务

；

电子产品

、

办公用品

、

针纺织品

、

服装

、

床上用品

、

化妆品

、

日用品

、

百货

、

文具用品

、

工艺美术品

、

体育用品

、

首饰

、

健身器材

、

一类医疗器械

、

建材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品

）、

五金交电

、

家用电器

、

计算机及配件

、

打印机

；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内贸易

；

销售自产产品

；

数

据库处理

，

计算机系统集成的设计

、

安装及维护

，

计算机技术服务

，

信息化系统咨询服

务

、

方案设计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2、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恒波电商为恒波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3、历史沿革

2015年 8月 25 日，恒波股份签署《深圳市恒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章程》设立恒波电商，约定注册资本为 2,

000万元人民币，全部由恒波股份认缴。

2015年 8月 26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恒波电商核发了营业执照。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恒波股份未实际缴纳出资款。

恒波电商设立以来，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十七）阳江市恒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江恒波” ）

1、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阳江恒波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注册号

：

441702000086699

法定代表人

：

张英铎

法定住所

：

阳江市江城区漠江路

410

号城市华庭

B903

房

注册资本

：

500

万元

成立时间

：

2015

年

10

月

27

日

经营范围

：

网络技术开发

；

计算机软硬件

、

电子产品

、

数码产品

、

通信器材的技术开发与销售

；

软件研发

和技术服务

；

文化创意策划服务

；

信息技术服务

；

市场营销策划

、

企业管理咨询

、

企业信息咨

询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网站设计

、

广告设计

、

制作

、

代理及发布

；

货运代理

；

网上销售

：

电子产品

、

家用电器

；

代办广东移动委托业务

。

2、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恒波电商为恒波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3、历史沿革

2015 年 10 月 22 日，恒波股份签署《阳江市恒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章程》设立阳江恒波，约定注册资本为

500万元人民币，全部由恒波股份认缴。

2015年 10月 27日，阳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江城分局向阳江恒波核发了营业执照。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恒波股份未实际缴纳出资款。

阳江恒波设立以来，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十八）佛山市恒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恒波” ）

1、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佛山恒波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注册号

：

440681000751339

法定代表人

：

张英铎

法定住所

：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红星居委会桂州大道中

61

号新翼银座大楼一座

402

注册资本

：

500

万元

成立时间

：

2015

年

11

月

16

日

经营范围

：

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及应用

；

文化活动策划

；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

市场营销策划服务

；

仓储

服务

；

网站设计

；

设计

、

制作

、

发布

、

代理

；

各类广告

；

计算机软硬件

、

电子产品

、

数码产品

、

通

信产品

（

无线电发射设备除外

）

的技术开发与销售

；

网上销售

：

电子产品

；

国内商业

、

物资供

销业

（

不设商场

）；

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2、股权结构

截止本公告出具之日，佛山恒波为恒波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3、历史沿革

2015 年 11 月 11 日，恒波股份签署《佛山市恒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章程》设立佛山恒波，约定注册资本为

500万元人民币，全部由恒波股份认缴。

2015年 11月 16日，佛山市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佛山恒波核发了营业执照。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恒波股份未实际缴纳出资款。

佛山恒波设立以来，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股东、本次发行认购对象及相关方与认购股份相关的承诺

（一）公司的承诺

“鉴于本公司拟向许锡忠先生等 9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

本公司现做出如下承诺：

本公司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规定直接或间接对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

许锡忠先生提供任何财务资助或补偿；

本公司及本公司之关联方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规定直接或间接对本次发

行的其他认购对象或其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 ”

（二）实际控制人的承诺

“鉴于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向本人等 9 名特定对象（以下简称“认购对

象” ）非公开发行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收购深圳市恒波

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波股份” ）100%股份 /股权、补充恒波股份流动资金及补充三峡新材流动

资金。

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之一，本人现作出如下承诺：

一、本人系以自有资金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未接受公司的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财务资助或补偿。

二、本人及本人之关联方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直接或间

接对本次发行的其他认购对象或其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 ”

（三）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东的承诺

1、海南宗宣达出具的承诺

“鉴于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新材” ）拟向许锡忠先生等 9 名特定对象（以下简

称“认购对象” ）非公开发行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作为三峡新材的股东，本公司现做出如下承诺：

本公司及本公司之关联方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规定直接或间接对本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许锡忠先生之外的本次发行的其他认购对象或其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 ”

2、当阳国中安出具的承诺

“鉴于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新材” ）拟向许锡忠先生等 9 名特定对象（以下简

称“认购对象” ）非公开发行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作为三峡新材的股东，本公司现做出如下承诺：

本公司及本公司之关联方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规定直接或间接对本公司

实际控制人许锡忠先生之外的本次发行的其它认购对象或其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 ”

（四）本次发行认购对象及相关方的承诺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中，除许锡忠、陈庚发 2名自然人之外，华昊投资、前海佳浩、前海富荣、海之门休闲、前

海世嘉方盛、蒙商基金 6家法人单位及其相关方出具了如下承诺：

1、华昊投资及相关方出具的承诺

（1）认购对象华昊投资出具《承诺函》：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拟向本合伙企业等 9名特定对象（以下简称“认购对象” ）非公开发行股

份（“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作为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之一，本合伙企业承诺：

本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之间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

（2）华昊投资合伙人张兴华、陈娜、刘锐明共同出具《承诺函》：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拟向深圳市华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华昊投

资” ）等 9名特定对象（以下简称“认购对象” ）非公开发行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本人作为华昊投资的合伙人，现承诺如下：

华昊投资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股份之锁定期内，本人不会从华昊投资退伙，也不会转让本人持有的华昊投

资的财产份额。 ”

2、前海佳浩及相关方出具的承诺

（1）认购对象前海佳浩出具《承诺函》：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拟向本合伙企业等 9名特定对象（以下简称“认购对象” ）非公开发行股

份（“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作为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之一，本合伙企业承诺：

本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之间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

（2）前海佳浩合伙人刘德逊、刘懿共同出具《承诺函》：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拟向深圳市前海佳浩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前海佳

浩” ）等 9名特定对象（以下简称“认购对象” ）非公开发行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本人作为前海佳浩的合伙人，现承诺如下：

前海佳浩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股份之锁定期内，本人不会从前海佳浩退伙，也不会转让本人持有的前海佳

浩的财产份额。 ”

3、前海富荣及相关方出具的承诺

（1）认购对象前海富荣出具《承诺函》：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拟向本公司等 9 名特定对象（以下简称“认购对象” ）非公开发行股份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作为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之一，本公司承诺：

本公司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

（2）前海富荣股东深圳市亿尔德投资有限公司出具《承诺函》：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拟向深圳市前海富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富荣” ）等 9名

特定对象（以下简称“认购对象” ）非公开发行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本公司作为前海富荣的股东，现承诺如下：

前海富荣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股份之锁定期内，本公司不会转让本公司持有的前海富荣的股权或以其它方

式退出前海富荣。 ”

（3）深圳市亿尔德投资有限公司股东郭景文、郭涛共同出具《承诺函》：

“本人作为深圳市亿尔德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本次发行结束后，本人将通过深圳市亿尔德投资有限公司

的全资企业深圳市前海富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为此，本人现

承诺如下：

前海富荣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股份之锁定期内，本人不会转让本人持有的深圳市亿尔德投资有限公司的股

权或以其它方式退出深圳市亿尔德投资有限公司。 ”

4、海之门休闲及相关方出具的承诺

（1）认购对象海之门休闲出具《承诺函》：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拟向本公司等 9 名特定对象（以下简称“认购对象” ）非公开发行股份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作为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之一，本公司承诺：

本公司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

（2）海之门休闲股东胡建松、李永祥共同出具《承诺函》：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拟向深圳海之门休闲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之门休闲” ）等 9

名特定对象（以下简称“认购对象” ）非公开发行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本公司作为海之门休闲的股东，现承诺如下：

海之门休闲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股份之锁定期内，本人不会转让本人持有的海之门休闲的股权或以其它方

式退出海之门休闲。 ”

5、前海世嘉方盛及相关方出具的承诺

（1）认购对象前海世嘉方盛出具《承诺函》：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拟向本合伙企业等 9名特定对象（以下简称“认购对象” ）非公开发行股

份（“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作为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之一，本合伙企业承诺：

本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之间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

（2）前海世嘉方盛合伙人王小冬、张志伟、华台、陈秋燕共同出具《承诺函》：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拟向深圳前海世嘉方盛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前

海世嘉方盛” ）等 9名特定对象（以下简称“认购对象” ）非公开发行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本人作为前海世嘉方盛的合伙人，现承诺如下：

前海世嘉方盛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股份之锁定期内，本人不会从前海世嘉方盛退伙，也不会转让本人持有

的前海世嘉方盛的财产份额。 ” (下转 B78版)


